附件3

鹿泉区委网信办
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贯彻落实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鹿发〔2019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鹿泉区委网信办2024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     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1．主要职能。
（一）负责处理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日常事务工作。
（二）贯彻落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、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。
（三）统筹协调全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可信体系建设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统筹协调组织互联网宣传管理工作，维护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工作。
（五）督促落实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及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事项；负责协调处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突发事件与有关应急工作。
（六）负责指导协调全区网络舆情信息工作。
（七）指导全区有关部门及单位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。完成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（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）和区委、区政府及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、区委宣传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2．机构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单位名称：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，行政单位，财政拨款。无变动。
3．人员情况，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。
年底共计6个事业编，8个行政编，人员新调入1名行政编制人员。
（2）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本部门2024年预算收入355.5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55.53万元，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，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，其他来源收入0万元。
2024年支出预算为355.53万元，267.77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5.31%，人员经费229.44万元，日常公用38.32万元。项目支出87.77万元，主要是网络舆情监测直报项目9.88万元、舆情中心运行费28.96万元、网络安全技术支持项目10.74万元、网络文明建设服务项目15万元、网络重点平台宣传项目11.72万元、退役士兵安置项目11.46万元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运用监测设备实现网络舆情全覆盖，并使用专业APP实时监测我区网上舆情信息，并在大数据筛选基础上进行人工分拣推送，舆情推送次数不少于1万条。提高精准度。同时新增图片和音视频两套监测系统;为提升鹿泉网络宣传效果，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速度快、覆盖范围广的优势，定期对鹿泉区内政务新媒体从业人员进行专题培训、专题培训次数不少于4次，在重点平台设置开屏广告，投放广告开屏数量不少于5个，建立宣传矩阵；对政治类信息举报进行重点监测，提供省直报数量不少于8000条，同时配合石家庄市舆情监测并进行推送等技术服务，并做好网信办视频会议室信息技术维护工作；开展有关网络文明正能量的线上、线下的宣传活动5次；依托网络文明素养基地开展“魅力鹿泉e路同行”网络主题宣传活动3次，谋划推动商业平台互动宣传和优秀新媒体作品征集展示活动（抖音、头条），加大全区网络正能量宣传；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、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活动，活动次数不少于5次；同时负责监测全区21个官方网站、系统、APP、终端等网络安全的技术服务；及时发放本单位2名退役军人公益岗的工资待遇及相关补贴，保障其合法权益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（一）自评的组织工作
   严格落实《预算法》及省、市、区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，通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，促进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，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规范资金管理行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。
根据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25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对2024年部门所有区级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，我单位收到通知后高度重视，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成立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评价领导小组，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对标对表，通过查账目、检查系统运行情况等方式，认真对照绩效自评，对我部门2024年区级预算项目进行自查自评，形成绩效评价报告。
（2）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本次评价工作坚持“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规范”的原则，采
用业务处室自评与工作组复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在自评的基础
上，通过多种方式，搜集并审核相关绩效材料，运用比较分析、
因素分析、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，综合评价该项目绩效。
1、科学制定项目申报。项目单位要按照自身实际需求，明确发展思路，实事求是的申报项目。
2、认真组织项目实施。上级批复后，按项目申报书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组织实施。
3、严格验收。区级负责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组织项目验收工作，验收合格的协调指导拨付资金。
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1）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本年度专项工作经费管理规范，按计划基本完成，确保了
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和圆满完成，各科室对该项工作总体较为满意。对各项职能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,各项工作均已
基本完成，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自评为优秀。
（2） 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2024年舆情中心运行费项目完成情况：已完成运用监测设备实现网络舆情全覆盖，并使用专业APP实时监测我区网上舆情信息，并在大数据筛选基础上进行人工分拣推送，舆情推送次数不少于1万条。提高精准度。同时新增图片和音视频两套监测系统。涉稳舆情处置率100%。
2024年区网络文明建设服务项目完成情况：已完成开展有关网络文明正能量的线上、线下的宣传活动5次；依托网络文明素养基地开展“魅力鹿泉e路同行”网络主题宣传活动3次，谋划推动商业平台互动宣传和优秀新媒体作品征集展示活动（抖音、头条），加大全区网络正能量宣传。
2024年网络安全技术支持项目完成情况：已完成网络安全宣传周、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活动，活动次数5次；同时负责监测全区21个官方网站、系统、APP、终端等网络安全的技术服务。
2024年网络重点平台宣传项目完成情况：已完成为提升鹿泉网络宣传效果，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速度快、覆盖范围广的优势，定期对鹿泉区内政务新媒体从业人员进行专题培训、专题培训次数不少于4次，在重点平台设置开屏广告，投放广告开屏数量不少于5个，建立宣传矩阵。
2024年网络舆情监测直报项目完成情况：已完成对政治类信息举报进行重点监测，提供省直报数量不少于8000条，同时配合石家庄市舆情监测并进行推送等技术服务，并做好网信办视频会议室信息技术维护工作。涉稳舆情处置率100%。
2024年涉军岗位工资项目完成情况：已严格落实上级政策，对单位内部的退役军人进行妥善安置。二是及时发放本单位2名退役军人的工资待遇及相关补贴，保障其合法权益。涉军岗位工资、补贴及时足额发放率100%。
四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给出总得分，满分100分，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。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：得分≥85分为优秀；75≤得分＜85分为良好；60≤得分＜75分为一般；得分＜60分为较差。
	项目名称
	自评得分
	评价等级

	2024年舆情中心运行费项目
	100
	优秀

	2024年区网络文明建设服务项目
	100
	优秀

	2024年网络安全技术支持项目
	100
	优秀

	2024年网络重点平台宣传项目
	100
	优秀

	2024年网络舆情监测直报项目
	100
	优秀

	2024年涉军岗位工资项目
	100
	优秀


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制度不完善，加强支出管理，加强绩效监控
（3） 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加强绩效运行监控，拉出目标清单，细化责任分工，明确时间节点，按要求开展绩效运行监控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实现。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六、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（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务、职称）
冯战平  鹿泉区委网信办主任
王凌剑	  鹿泉区委网信办副主任
崔琰玮  鹿泉区委网信办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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